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法院
非诉解纷确认书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严格依法规范民事案件立案与调解工作的意见》等规定，现将非诉解纷调解有关事项告知如下：
一、诉至法院前，未经过综治中心等前端非诉解纷渠道化解的纠纷，可优先选择非诉解纷方式调解。
二、当事人在调解活动中享有下列权利：
（一）选择或者接受调解员；
（二）接受调解、拒绝调解或者要求终止调解；
（三）要求调解公开进行或者不公开进行；
（四）自主表达意愿、自愿达成调解协议。
三、当事人在调解活动中履行下列义务：
（一）如实陈述纠纷事实；
（二）遵守调解现场秩序，尊重调解员；
四、当事人同意非诉解纷调解后，立案庭会根据案件情况指定调解组织和调解员开展调解工作。
四、开展调解工作应当遵循以下原则：
（一）当事人平等自愿；
（二）尊重当事人诉讼权利；
（三）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
（四）不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
（五）调解过程和调解协议内容不公开，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五、非诉解纷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双方当事人可以自调解协议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共同向所在地基层人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经司法确认的调解协议，一方当事人拒绝履行或者未全部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我已清楚知晓非诉解纷调解相关事宜，同意先行通过人民调解、商事调解等非诉纠纷方式化解，如调解不成依法审理。


（签名盖章或捺印）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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